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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組織人員設置指引 

108.7 

壹、目的：為使各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設置單位及單位及應聘用

的相關人力合於規定，教育部參照相關法令，編定【大

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組織人員設置指引】(下稱本指引)，

以協助大專校院依法完成設置執行學校環境安全衛生業

務之常態性組織、任務型組織及相關業務人員。本指引

未規範或詳盡之處仍需依各主管機關之作用法令辦理。 

貳、法令： 

一、依大學法第14條規定，大學得設置各種行政單位以達大學

法第1條所定目的。設置環境安全衛生單位，該行政單位之

組成、任務及相關規定，應符合相關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

衛生相關法令辦理，以符法制。 

二、本指引中臚列出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作用法

令，包含「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及相

關環保專責人員設置與管理規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稱環保署)、「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教育

部、環保署)、「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子法(勞動部)。 

參、本指引分組織及人員類別進行彙編，重點摘錄如下(詳參臚列

表)： 

一、組織： 

(一)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2條之1規定，第二類事業勞工人數在300人以上者，應

設直接隸屬雇主之一級管理單位。依此規範，學校倘達

此規模，應設隸屬校長之一級行政單位，列舉如環境安

全衛生中心、環境安全衛生處室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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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10

條及第11條規定，適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2條之1

及第6條第2項規定之事業單位，應設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會。依此規範，學校倘達此規模(註)，應設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校長及勞工代表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視實際

需要指定委員7人以上共同組成。 

※註：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2 條之 1： 

事業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簡稱管理單位）： 

一、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 100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屬雇主

之專責一級管理單位。 

二、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 300人以上者，應設直接隸屬雇主之一級管理

單位。 

前項第一款專責一級管理單位之設置，於勞工人數在 300 人以上者，自中

華民國 99 年 1 月 9 日施行；勞工人數在 200 人至 299 人者，自 100 年 1

月 9 日施行；勞工人數在 100 人至 199 人者，自 101 年 1 月 9 日施行。 

(三)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依據學術機構運作毒性

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第4條規定，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學

術機構需設置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置委員5

人至7人，其中至少應有2人具備毒化物毒理、運作技術

或管理專長。依此規範，學校倘有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應設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其組成及運作，由

學校定之。 

(四) 其他依法設之任務組織(如生物安全、輻射防護及動物等

委員會等)，應依相關法令辦理。 

二、人員： 

(一) 校級應設置人員： 

1.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1)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

法規定之勞工人數置甲、乙或丙種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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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主管，而雇主應自該事業之相關主管或辦理

職業安全衛生事務者選任之。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第二類事業勞工人數

500人以上者應置有相關資格之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師。 

(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第二類事業勞工人數300

人以上或第三類事業勞工人數500人以上者應置

有相關資格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2.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 

(1) 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 

①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數300人以

上或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總人數在

100人以上者，或事業分散於不同地區，其與

所屬各地區事業單位之勞工總人數達3,000人

以上，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2-僱用或

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 

②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數50人至

299人者，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4-特約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每年服務頻率，依

事業性質分類及勞工總人數而有不同(勞工總

人數100人至199人者，自109年1月1日施行；

勞工總人數50人至99人者，自111年1月1日施

行)。 

(2) 僱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 

①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數300人以

上或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總人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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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人以上者，除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3條第2

項但書規定得以特約外，應依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附表3-僱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僱用或特約人數依勞工總人數而有不同。 

② 事業分散於不同地區，其與所屬各地區事業

單位之勞工總人數達3,000人以上，應依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附表3-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

康服務護理人員，經醫護人員評估其勞工有

心理或骨骼肌肉疾病預防需求者得僱用或特

約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僱用或特約人數

依勞工總人數而有不同及限制。 

③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數50人至

299人者，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附表4-特約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經醫護人員評

估其勞工有心理或骨骼肌肉疾病預防需求者

得特約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每月服務頻

率，依事業性質分類及勞工總人數而有不同

及限制(勞工總人數100人至199人者，自109

年1月1日施行；勞工總人數50人至99人者，

自111年1月1日施行)。 

3. 環境保護專責技術人員 

(1)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大專校院具有之固定污

染源如符合環保署公告「第一批至第三批應設置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之公私場所」之製

程條件，應依「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設

置及管理辦法」規定，設置專責人員(空氣污染

防制專責人員與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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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室內空氣品質

公告列管場所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依室

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9條規定設置維護管理專責

人員。大專校院為公告列管場所。 

(3) 廢水處理專責人員：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依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所列規模及條件，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

或專責人員。 

(二) 現場作業應設置人員： 

1.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 

(1)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及吊掛人員：設有固定式

起重機之場所應置操作人員及吊掛人員，確保固

定式起重機操作及吊掛作業安全。 

(2) 鍋爐、第一種壓力容器、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

人員：設有鍋爐、第一種壓力容器及高壓氣體特

定設備之場所應置相關操作人員，確保鍋爐、第

一種壓力容器及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安全。 

2. 高壓氣體消費作業主管：特定高壓氣體儲存設備之

儲存能力達一定規模或條件者，應置高壓氣體消費

作業主管。一定規模或條件請參閱附件。 

3. 有害作業主管： 

(1)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雇主使勞工從事有機溶劑作

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從事監督作業（如從事研究或試驗者得排除）。 

(2) 鉛作業主管：雇主使勞工從事鉛作業時，應置鉛

作業主管，指派現場作業主管執行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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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缺氧作業主管：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

應置缺氧作業主管，並於每一班次指定缺氧作業

主管從事監督事項。 

(4)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雇主使勞工從事特定化

學物質之作業時，應指定現場主管擔任特定化學

物質作業主管，實際從事監督作業。 

(5) 粉塵作業主管：雇主僱用勞工從事粉塵作業時，

應指定粉塵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 

4. 急救人員：事業單位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

險狀況與勞工人數，每一輪班次應至少至1人；其每

一輪班次勞工總人數超過50人者，每增加50人應再

置1人。但事業單位每一輪班次僅1人作業，且已建

置緊急連線裝置、通報或監事等措施者，不在此限。 

5. 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運作人應依運作

量規模及條件，設置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大專校院若單一物質任一日使用、貯存毒化物

達大量運作基準以上未滿300公噸者，應於使用、貯

存場所設置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員1人以上。 

(三) 其他依應置之人員，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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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組織人員設置相關規定臚列表 

壹、 組織 

編號 名稱 類型 設置標準 人員組成 法規條文 

一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簡稱管理單位) 

■常設型組織 

□任務型組織 

□其他：________ 

第二類(註)事業勞工人數在

300人以上者，應設直接隸

屬雇主之一級管理單位。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附表二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

第2條之1 

二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常設型組織 

■任務型組織 

□其他：________ 

適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2條之1及第6條第2項規定

之事業單位，應設職業安全

衛生委員會。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附表二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

第10條 

三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學

術機構管理委員會 

□常設型組織 

■任務型組織 

□其他：________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學術機

構 

應置委員5人至7人，其中至少

應有二人具備毒性化學物質毒

理、運作技術或管理專長。 

學術機構運

作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辦

法第4條 

註：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附表一事業之分類，學校屬第二類事業範圍係指：「(十七)政府機關（構）、職業訓練事業、顧問服務業、學術研究及

服務業、教育訓練服務業之大專院校、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含試驗船、訓練船）。」。 

https://laws.ilosh.gov.tw/userfiles/file/law/103020072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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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人員 

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一、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校級應設置) 

(一)  

職業安

全衛生

業務主

管 

1. 第二類事業或第三

類事業勞工人數未

滿30人者應置丙種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 

2. 第二類事業或第三

類事業勞工人數30

人以上未滿100人者

應置乙種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 

3. 第二類事業或第三

類事業勞工人數100

人以上者應置甲種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除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4

條規定者外，雇主應自該

事業之相關主管或辦理職

業安全衛生事務者選任

之。 

1. 未 置 有 職 業 安 全

（衛生）管理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員事業單位之職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擬訂、規劃及

推動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 

2. 置有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師、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員事

業單位之職業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主

管及督導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第二類事業之事

業單位勞工人數

在300人 以 上

者，所置管理人

員應至少1人為

專職。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3

條、第5條之

1、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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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二)  

職業安

全（衛

生）管

理師 

第二類事業勞工人數500

人以上者應置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師。 

1. 職業安全管理師 

(1) 高等考試工業安全類

科錄取或具有工業安

全技師資格。 

(2) 領有職業安全管理甲

級技術士證照。 

(3) 曾任勞動檢查員，具

有勞工安全檢查工作

經驗3年以上。 

(4) 修畢工業安全相關科

目18學分以上，並具

有國內外大專以上校

院工業安全相關類科

碩士以上學位。 

2. 職業衛生管理師 

(1) 高等考試工業衛生類

科錄取或具有工礦衛

生技師資格。 

(2) 領有職業衛生管理甲

級技術士證照。 

(3) 曾任勞動檢查員，具

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

有關部門實施。 

第二類事業之事

業單位勞工人數

在300人 以 上

者，所置管理人

員應至少1人為

專職。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3

條、第5條之

1、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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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二)  

職業安

全（衛

生）管

理師

(續) 

有勞工衛生檢查工作

經驗3年以上。 

(4) 修畢工業衛生相關科

目18學分以上，並具

有國內外大專以上校

院工業衛生相關類科

碩士以上學位。 

3. 前述大專以上校院工

業安全相關類科碩

士、工業衛生相關類

科碩士、工業安全衛

生相關科系與工業安

全、工業衛生及工業

安全衛生相關科目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地方主管機關依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科系

及科目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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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業安

全衛生

管理員 

第二類事業勞工人數300

人以上或第三類事業勞

工人數500人以上者應置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1. 具有職業安全管理師

或職業衛生管理師資

格。 

2. 領有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乙級技術士證照。 

3. 曾任勞動檢查員，具

有勞動檢查工作經驗2

年以上。 

4. 修畢工業安全衛生相

關科目18學分以上，

並具有國內外大專以

上校院工業安全衛生

相關科系畢業。 

5. 普通考試工業安全類

科錄取。 

6. 前述大專以上校院工

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

與工業安全、工業衛

生及工業安全衛生相

關科目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地方主管機

關依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科系及科目辦

理。 

 

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

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

有關部門實施。 

第二類事業之事

業單位勞工人數

在300人 以 上

者，所置管理人

員應至少1人為

專職。 

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第3

條、第5條之

1、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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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二、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校級應設置) 

(一) 

僱用或

特約從

事勞工

健康服

務之醫

師 

1.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

作場所勞工總人數

300人以上或從事特

別危害健康作業之

勞工總人數在100人

以上者，或事業分

散於不同地區，其

與所屬各地區事業

單位之勞工總人數

達3000人以上，應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附表2僱用或特約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

醫師。 

2.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

作場所勞工總人數

50人至299人者，應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附表4特約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醫師，

每年服務頻率，依

1. 職業醫學科專科醫

師。 

2. 領有從事勞工健康服

務醫師訓練合格證書

者。 

協助雇主選工、配工、

職業病預防及健康管理

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詳如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10條至第12條。 

事業單位之同一

工作場所勞工總

人 數300人 以 上

或從事特別危害

健康作業之勞工

總 人 數 在100人

以上者，或事業

分散於不同地

區，其與所屬各

地區事業單位之

勞工總人數達

3000人以上，依

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僱用或特約從

事勞工健康服務

之醫師，不得兼

任其他法令所定

專責(任)人員或

從事其他與勞工

健康服務無關之

工作。 

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3條至

第5條附表2及

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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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一) 

僱用或

特約從

事勞工

健康服

務之醫

師(續) 

事業性質分類及勞

工總人數而有不同

(勞工總人數100人至

199人者，自109年1

月1日施行；勞工總

人 數50人 至99人

者，自111年1月1日

施行)。 

(二) 

僱用從

事勞工

健康服

務之護

理人員 

1.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

作場所勞工總人數

300人以上或從事特

別危害健康作業之

勞工總人數在100人

以上者，除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第3條第

2項但書規定得以特

約外，應依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附表3僱

用從事勞工健康服

務護理人員，僱用

或特約人數依勞工

總人數而有不同。 

護理人員、心理師、職能

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領有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護理與

相關人員訓練合格證書

者。 

協助雇主選工、配工、

職業病預防及健康管理

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詳如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10條至第12條。 

事業單位之同一

工作場所勞工總

人 數300人 以 上

或從事特別危害

健康作業之勞工

總 人 數 在100人

以上者，或事業

分散於不同地

區，其與所屬各

地區事業單位之

勞工總人數達

3000人以上，依

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僱用或特約從

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3條至

第5條附表3及

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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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僱用從

事勞工

健康服

務之護

理人員

(續) 

2. 事業分散於不同地

區，其與所屬各地

區事業單位之勞工

總人數達3000人以

上，應依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附表3僱用

或特約從事勞工健

康服務護理人員，

經醫護人員評估其

勞工有心理或骨骼

肌肉疾病預防需求

者得僱用或特約勞

工健康服務相關人

員，僱用或特約人

數依勞工總人數而

有不同及限制。 

3. 事業單位之同一工

作場所勞工總人數

50人至299人者，應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

則附表4特約從事勞

工健康服務護理人

員，經醫護人員評

估其勞工有心理或

事勞工健康服務

之護理與相關人

員，不得兼任其

他法令所定專責

(任)人員或從事

其他與勞工健康

服務無關之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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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肌肉疾病預防

需求者得特約勞工

健 康 服 務 相 關 人

員 ， 每 月 服 務 頻

率，依事業性質分

類及勞工總人數而

有不同及限制(勞工

總 人 數100人 至199

人者，自109年1月1

日施行；勞工總人

數50人 至99人 者 ，

自111年1月1日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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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保護專責技術人員(校級應設置) 

(一) 

空氣污

染防制

專責人

員 

屬環保署公告「第一批

至第三批應設置空氣污

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

之公私場所」，應依「空

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

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規定，設置空氣污染防

制專責單位(設置員額至

少包含2名甲級空氣污染

防制專責人員及1名乙級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或專責人員(種類包括空

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及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

員)。 

同甲級廢（污）水處理專

責人員證照訓練應具有之

資格。 

1.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

人員，應執行下列

業務： 

(1) 釐訂、實施空氣污

染防制設施及改善

計畫。 

(2) 監督空氣污染防制

設施或監測設施之

正常運作，並保存

相關資料。 

(3) 擬定、實施突發事

故之緊急應變措

施。 

(4) 辦理固定污染源設

置、變更及操作許

可證之申請，並依

法申報污染源資

料。 

(5) 監督公私場所依許

可證內容設置、變

更及操作。 

依空氣污染防制

法 第33條 第1項

指定公告所設置

之空氣污染防制

專責人員，應於

勞動基準法所定

工作時間內常駐

公私場所，並專

職執行業務，不

得兼任環保法規

以外其他法規所

定專責（任）人

員或從事其他與

污染防制無關之

工作。但具備第

2條資格之公私

場所負責人得兼

任乙級空氣污染

防制專責人員。 

1. 空氣污染

防制專責

單位或人

員設置及

管理辦法

第5條及

第10條規

定 

2. 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

術人員訓

練管理辦

法第3條

及第4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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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一) 

空氣污

染防制

專責人

員(續) 

(6) 擬定、實施排放管

道及周界空氣污染

物之檢測作業，並

分析與保存檢測報

告相關資料。 

(7) 監督採樣設施之設

置、檢查及維護保

養，包含採樣孔、

安全採樣平台、扶

梯及其他應符合檢

查鑑定公私場所空

氣污染物排放狀況

之採樣設施規範事

項。 

(8) 其他有關空氣污染

防制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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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室內空

氣品質

維護管

理專責

人員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應置室內空

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

員。專責人員應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資

格，並經訓練取得合格

證書。 

公告場所，應於公告後1

年內設置專責人員至少1

人。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

責人員應由中央主管機關

訓練合格，並取得合格證

書者擔任。 

參加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專責人員證照訓練，應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1.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大學、 獨立學院或專

科副學士以上學位證

書。 

2.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證書，並具3年以上實

務工作經驗，且有證

明文件。 

專責人員如經取得室內空

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合格證書，連續3年以上未

經核准設置為專責人員

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6個

月內，依環境保護專責及

專責人員應協助公告場

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執行下列業務： 

1. 訂定、檢討、修正

及執行室內空氣品

質維護管理計畫。 

2. 監督公告場所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設備

或 措 施 之 正 常 運

作，並提供有關室

內空氣品質改善及

管理之建議。 

3. 監督室內空氣品質

定期檢驗測定之進

行，並作成紀錄存

查。 

4. 公布室內空氣品質

檢驗測定及自動監

測結果。 

5. 其他有關公告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相關事宜。 

專責人員應受僱

且常駐於公告場

所執行業務，不

得兼任其他公告

場所之專責人

員。 

1. 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

術人員訓

練管理辦

法第12條 

2. 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

法第9條 

3. 室內空氣

品質維護

管理專責

人員設置

管理辦法

第 3 條、

第 6 條、

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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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之

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三) 

廢水處

理專責

人員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應依附表一所列許可核

准廢（污）水產生量規

模或原廢（污）水未經

處理前所含附表二物質

超過放流水標準，或違

規情事之條件，設置廢

（污）水處理專責單位

或專責人員。 

 

依不同級別人員應具有下

列資格如下： 

【甲級之廢（污）水處理

專責人員】 

1. 領有本國環境工程、

化學工程、土木工

程、衛生工程、電機

工程、機械工程、水

利工程、工業安全、

工礦衛生、應用地質

技師證書。 

2.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大學或獨立學院之

理、工、農、醫各學

系研究所碩士以上學

位證書。 

3.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

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

人，應執行下列業務：  

1. 協助釐定廢（污）

水收集、處理及改

善，訂定廢（污）

水處理設施故障之

應變計畫及緊急措

施。  

2.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

畫或水污染防治許

可 證 （ 文 件 ） 申

請、檢測申報：  

(1)協助辦理水污染防

治措施計畫或水污

染防治許可證（文

件）變更、展延之

申請文件。  

(2)協助辦理水污染防

治措施及污泥處理

依「廢（污）水

處理專責單位或

人員設置及管理

辦法」第15條規

定 所 設 置 廢

（污）水處理專

責人員，應於勞

動基準法所定工

作時間內常駐事

業或污水下水道

系統，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廢

（污）水處理專

責人員應至少一

人專職負責第22

條所定業務： 

1. 應 設 置 廢

（污）水處

理專責單位

之事業或污

1. 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

術人員訓

練管理辦

法第 3 條

及第4條 

2. 廢（污）

水處理專

責單位或

人員設置

及管理辦

法 第 3

條、第15

條、第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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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廢水處

理專責

人員

(續) 

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大學或獨立學院之環

境工程、環境科學、

公害防治或環境保護

相關學系學士學位證

書。 

4.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大學或  獨立學院之

理、工、農、醫各學

系非屬前款之學士學

位證書後，並具1年以

上主管機關列管之公

私場所或事業相當類

別之環境保護管理或 

操作實務工作經驗，

且有證明文件。 

5.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專科學校或經教育

部承認之國外專科學

校之環境工程、環境

改善計畫之申請文

件。  

(3)依規定之期間及方

式，填具檢測申報

資料，並簽章確

認。 

3. 廢（污）水操作管

理事項：  

(1) 依核發機關核准水

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或水污染防治許可

證（文件）之內

容，監督代操作營

運機構操作或自行

操作廢（污）水

（前）處理設施。  

(2) 簽章確認廢（污）

水處理設施之維修

及保養。  

(3) 每日簽章確認監測

（視）及連線傳輸

設施維持與直轄

水下水道系

統。 

2. 應設置甲級

或 乙 級 廢

（污）水處

理專責人員

之公共污水

下 水 道 系

統、工業區

專用污水下

水道系統。 

3. 服務戶數達

2,000戶以上

之社區專用

污水下水道

系統。 

4. 應設置甲級

或 乙 級 廢

（污）水處

理專責人員

且員工人數

500人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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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廢水處

理專責

人員

(續) 

科學、公害防治或環

境保護相關學科副學

士學位證書後，並具1

年以上主管機關列管

之公私場所或事業相

當類別之環境保護管

理或操作實務工作經

驗，且有證明文件。 

6.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專科學校或經教育

部承認之國外專科學

校非屬前款之理、

工、農、醫各學科副

學士學位證書後，並

具2年以上主管機關列

管之公私場所或事業

相當類別之環境保護

管理或操作實務工作

經驗，且有證明文

件。 

7. 經公私場所、事業、

污水下水道系統或毒

性化學物質製造、使

用及貯存場所推薦其

從業人員或負責人，

市、縣（市）主管

機關正常連線。  

(4) 每日簽章確認廢

（污）水處理設施

之重要參數及電度

表、廢（污）水排

放之累計讀數。  

(5) 按次簽章確認廢

（污）水處理設施

藥品使用量，及污

泥之產生、貯存、

清運量，每月統

計。 

4. 廢（污）水管線及

放流口管理：  

(1) 監督廵檢廢（污）

水收集、處理、排

放管線，有異常或

有非核准之管線，

應告知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負責

人，並簽章確認。 

(2) 監督放流口進出道

路、採樣平台通暢

及告示牌座標標示

之事業或其

他指定地區

或場所專用

污水下水道

系統。 

5. 3 年 內 有

「水污染防

治法」所定

之情節重大

且經處以停

工（業），

申 請 復 工

（業）之事

業或其他指

定地區或場

所專用污水

下 水 道 系

統。 

    前項專職係指

不得兼任環保法

規以外其他法規

所定專責（任）

人員或從事其他

與污染防治無關

之工作。但依第



 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組織人員設置指引 

 

 
 = 22 = 

 

(三) 

廢水處

理專責

人員

(續) 

並具3年以上主管機關

列管之公私場所或事

業相當類別之環境保

護管理或操作實務工

作經驗，且有證明文

件。 

8. 領有各該類別之乙級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

人員合格證書後，並

具有2年以上主管機關

列管之公私場所或事

業相當類別之環境保

護管理或操作實務工

作經驗，且有證明文

件或符合第一款至第

三款規定。 

依前項第七款資格取得

合格證書者，僅得設置

於推薦之各該公私場

所、事業、污水下水道

系統或毒性化學物質製

造、使用及貯存場所。 

 

【乙級之廢（污）水處理

之正確性及維護情

形，並簽章確 及維

護情形，並簽章確 

及維護情形，並簽

章確認。 

(3) 監督放流口所設置

之獨立專用累計型

水量計測設施正常

運作及校正，並簽

章確認。 

5. 廢（污）水水質檢

測管理：  

(1)監督事業或污水下

水道系統所委託之

檢驗測定機構依規

定進行廢（污）水

之採樣。  

(2)主動向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告知放

流水水質檢測報告

之結果及其適法

性。  

6. 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規

7條第1項兼任廢

（污）水處理專

責人員之負責

人，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其他

與污染防治無關

之工作係指未同

時擔任其他正職

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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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三) 

廢水處

理專責

人員

(續) 

專責人員】 

1.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之環境工

程、環境科學、公害

防治或環境保護相關

學科副學士以上學位

證書。 

2.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之理、

工、農、醫各學科非

屬前款之副學士以上

學位證書。 

3.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工

業、農業、水產類科

畢業證書後，並具1年

以上主管機關列管之

公私場所或事業該相

當類別之環境保護管

理或操作實務工作經

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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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三) 

廢水處

理專責

人員

(續) 

驗，且有證明文件。 

4.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證書後，並具2年以上

主管機關列管之公私

場所或事業該相當類

別之環境保護管理或

操作實務工作經驗，

且有證明文件。 

5. 經公私場所、事業、

污水下水道系統或毒

性化學物質製造、使

用及貯存場所推薦其

從業人員或負責人，

並具1年以上主管機關

列管之公私場所或事

業該相當類別之環境

保護管理或操作實務

工作經驗，且有證明

文件。 

依前項第五款資格取得

合格證書者，僅得設置

於推薦之各該公私場

所、事業、污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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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系統或毒性化學物質製

造、使用及貯存場所。 

四、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人員(現場作業應設置) 

(一) 

固定式

起重機

操作人

員及吊

掛人員 

設有固定式起重機之場

所。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

人員，雇主應僱用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

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

之。 

確保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及吊掛作業安全。 

 

另提醒雇主注意事項： 

1. 雇主對擔任下列具

有危險性之機械操

作之勞工，應於事

前使其接受具有危

險性之機械操作人

員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1) 吊升荷重在3公噸以

上之固定式起重機

或吊升荷重在1公噸

以上之斯達卡式起

重機操作人員。 

(2) 略。 

前項人員，係指須經

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操

雇主對於起重機

具操作及吊掛作

業，應分別指派

具法定資格之勞

工擔任之。 

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24條、職

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12條、第14條

第1項第3款及

第6款、起重

升降機具安全

規則第62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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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作人員訓練或技能檢

定取得資格者。 

2. 雇主對下列勞工，

應使其接受特殊作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1) 吊升荷重在0.5公噸

以上未滿3公噸之固

定式起重機操作人

員或吊升荷重未滿1

公噸之斯達卡式起

重機操作人員。 

(2) 使用起重機具從事

吊掛作業人員。 

 

(二) 

鍋爐、

第一種

壓力容

器員、

高壓氣

體特定

設備操

作人員 

設有鍋爐、第一種壓力

容器及高壓氣體特定設

備之場所。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有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操作

人員，雇主應僱用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或經

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充任

之。 

確保鍋爐、第一種壓力

容器及高壓氣體特定設

備操作安全。 

 

另提醒雇主注意事項： 

1. 雇主對擔任下列具

有危險性之設備操

作之勞工，應於事

前使其接受具有危

1. 雇主對於鍋

爐之操作管

理，應僱用

專任操作人

員，於鍋爐

運轉中不得

使其從事與

鍋爐操作無

關之工作。 

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24條、職

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13條及第14條

第1項第1款、

鍋爐及壓力容

器安全規則第

14條及第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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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二) 

鍋爐、

第一種

壓力容

器員、

高壓氣

體特定

設備操

作人員

(續) 

險性之設備操作人

員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 

(1) 鍋爐操作人員。 

(2)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

作人員。 

(3)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操作人員。 

前項人員，係指須經

具有危險性設備操作

人員訓練或技能檢定

取得資格者。 

2. 雇主對下列勞工，

應使其接受特殊作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1) 小型鍋爐操作人

員。 

(2) 略。 

 

 

 

 

 

2. 雇主對於第

一種壓力容

器之操作管

理，應僱用

專任操作人

員，於該容

器運轉中，

不得使其從

事與第一種

壓力容器操

作無關之工

作。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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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五、高壓氣體消費作業主管(現場作業應設置) 

(一) 

高壓氣

體消費

作業主

管 

特定高壓氣體儲存設備

之儲存能力適於下列之

一或使用導管自其他事

業單位導入特定高壓氣

體者。 

1. 壓縮氫氣之容積在

300 立方公尺以上

者。 

2. 壓縮天然氣之容積

在300立方公尺以上

者。 

3. 液氧之質量在3,000

公斤以上者。 

4. 液氨之質量在3,000

公斤以上者。 

5. 液氯之質量在1,000

公斤以上者。 

擔任高壓氣體消費作業主

管之勞工，應依職業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

接受高壓氣體供應及消費

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 

擔任高壓氣體消費安全

技術事項。 
無 

高壓氣體勞工

安全規則第28

條及第236

條、職業 安

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第9條

第1項第3款 

六、有害作業主管(現場作業應設置) 

(一)  

有機溶

劑作業

主管 

雇主使勞工從事有機溶

劑作業時，應指定現場

主管擔任有機溶劑作業

主管，從事監督作業。 

經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所定有機溶劑作業主

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合

格。 

1. 決定作業方法，並

指揮勞工作業。 

2. 實施有機溶劑中毒

預防規則第18條規

無 

有機溶劑中毒

預防規則第19

條、第20條、

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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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定之事項。但雇主

指 定 有 專 人 負 責

者，不在此限。 

3. 監督個人防護具之

使用。 

4. 勞工於儲槽之內部

作業時，確認同規

則第21條規定之措

施。 

5. 其他為維護作業勞

工之健康所必要之

措施。 

教育訓練規則

第11條 

(二)  
鉛作業

主管 

雇主使勞工從事鉛作業

時，應指派現場作業主

管執行規定事項。 

經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所定鉛作業主管之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合格。 

1. 採取必要措施預防

從事作業之勞工遭

受鉛污染。 

2. 決定作業方法並指

揮勞工作業。 

3. 保存每月檢點局部

排氣裝置及其他預

防勞工健康危害之

裝置 1次以上之紀

錄。 

4. 監督勞工確實使用

防護具。 

無 

鉛中毒預防規

則第40條、職

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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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三)  
缺氧作

業主管 

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

險作業時，應於每一班

次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

事監督事項。 

經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所定缺氧作業主管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合格。 

1. 決定作業方法並指

揮勞工作業。 

2. 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16條規定事項。 

3. 當班作業前確認換

氣 裝 置 、 測 定 儀

器、空氣呼吸器等

呼吸防護具、安全

帶等及其他防止勞

工罹患缺氧症之器

具或設備之狀況，

並採取必要措施。 

4. 監督勞工對防護器

具或設備之使用狀

況。 

5. 其他預防作業勞工

罹患缺氧症之必要

措施。 

無 

缺氧症預防規

則第20條、職

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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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定化

學物質

作業主

管 

雇主使勞工從事特定化

學物質之作業時，應指

定現場主管擔任特定化

學物質作業主管，實際

從事監督作業。 

經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所定特定化學物質作

業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合格。 

1. 預防從事作業之勞

工遭受污染或吸入

該物質。 

2. 決定作業方法並指

揮勞工作業。 

3. 保存每月檢點局部

排氣裝置及其他預

防勞工健康危害之

裝置 1次以上之紀

錄。 

無 

特定化學物質

危害預防標準

第37條、職業

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第11

條 

(五)  
粉塵作

業主管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粉塵

作業時，應指定粉塵作

業主管，從事監督作

業。 

經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規則所定粉塵作業主管之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合格。 

從事粉塵作業之監督作

業。 
無 

粉塵危害預防

標準第20條、

職業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規則

第11條 

七、急救人員(現場作業應設置) 

(一) 
急救人

員 

事業單位參照工作場所

大小、分布、危險狀況

與勞工人數，每一輪班

次應至少至1人；其每一

輪班次勞工總人數超過

50人者，每增加50人應

再置1人。但事業單位每

一輪班次僅一人作業，

1. 醫護人員。 

2. 經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規則所定急救人

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合格。 

3. 緊急醫療救護法所定

救護技術員。 

辦理急救事宜(因應工作

場所突發緊急狀況時，

可立即採取必要之救護

措施以降低傷亡之程

度)。 

無 
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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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已建置緊急連線裝

置、通報或監事等措施

者，不在此限。 

八、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現場作業應設置) 

(一) 

毒性化

學物質

專業技

術管理

人員 

運作人設置毒性化學物

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以下簡稱專業技術管

理人員）之等級及人

數，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單一物質製造、使

用、貯存數量任一

日達一萬公噸以上

者，或每年達一百

萬公噸以上者，應

於製造、使用、貯

存場所設置甲級、

乙級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共2人以上，其

中至少1人為甲級專

業技術管理人員。 

2. 單一物質製造、使

用、貯存數量任一

日在三百公噸以上

依不同級別人員應具有下

列資格如下： 

【甲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 

1. 領有本國環境工程、

化學工程、土木工

程、衛生工程、電機

工程、機械工程、水

利工程、工業安全、

工礦衛生、應用地質

技師證書。 

2.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大學或獨立學院之

理、工、農、醫各學

系研究所碩士以上學

位證書。 

3.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甲、乙級專業技術管

理人員】就毒性化學物

質之製造、使用、貯存

行為，應執行下列業

務： 

1. 協助運作人依「毒

性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法」 (註 )第13條規定

核准之許可、登記

事項運作毒性化學

物質。 

2. 管理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及其釋放量紀

錄之製作、申報及

保存事宜。 

3. 協助運作人製作、

實施毒性化學物質

危害預防及應變計

畫；協助運作人實

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不得兼任環境

保護相關法令以

外其他法令所定

專責（任）人

員，或從事其他

與環境保護工

作、化學物質管

理無關之業務。

但下列情形，具

備第二條資格之

廠務、場所主管

人員得兼任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 

1. 運作第一、

二類毒性化

學物質，單

一物質任一

日在常溫、

1. 毒性化學

物質專業

技術管理

人員設置

及管理辦

法第3

條、第4

條、第5

條及第8

條 

2. 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

術人員訓

練管理辦

法第3

條、第4

條及第5

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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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一) 

毒性化

學物質

專業技

術管理

人員

(續) 

未滿一萬公噸者，

或每年達九萬公噸

以上未滿一百萬公

噸者，應於製造、

使用、貯存場所設

置甲級專業技術管

理人員1人以上。 

3. 單一物質製造、使

用、貯存數量任一

日在大量運作基準

以上未滿三百公噸

者，應於製造、使

用、貯存場所設置

乙級專業技術管理

人員1人以上。 

4. 單一物質單次運送

除輸送管道者外，

其運送在常溫、常

壓狀態下氣體數量

在五十公斤以上、

液體數量在一百公

斤以上、固體數量

在 二 百 公 斤 以 上

者，應設置丙級專

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大學或獨立學院之環

境工程、環境科學、

公害防治或環境保護

相關學系學士學位證

書。 

4.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

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

大學或獨立學院之

理、工、農、醫各學

系非屬前款之學士學

位證書後，並具1年以

上主管機關列管之公

私場所或事業相當類

別之環境保護管理或

操作實務工作經驗，

且有證明文件。 

5.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專科學校或經教育

部承認之國外專科學

校之環境工程、環境

科學、公害防治或環

施災害防救訓練及

演練、檢討應變計

畫內容及辦理報備

事宜。 

4. 發生「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 (註 )第24

條所定事故時，協

助運作人辦理事故

通報、採取緊急防

治及必要之防護、

應變及善後處理等

處理措施。 

5. 管理經主管機關備

查之應變器材、偵

測及警報設備之設

計及操作計畫；確

保應變器材、偵測

及警報設備功能正

常，並於法定期間

內，實施檢查、測

試、維護及保養。 

6. 協助運作人遵行主

管機關依「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法」 (註 )

常壓狀態下

液體數量在

未 滿 十 公

噸、固體數

量未滿三百

公噸，得兼

任乙級專業

技術管理人

員。 

2. 兼任丙級專

業技術管理

人員。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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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一) 

毒性化

學物質

專業技

術管理

人員

(續) 

業技術管理人員1人

以上。 

「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

術管理人員設置及管理

辦法」施行前，運作人

已依環境保護專責單位

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者，應於中華民國107年

6月30日前改依前項規定

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 

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專

業技術管理人員，得由

具較高等級合格證書者

為之。 

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同時

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

者，運作人應依各款規

定之最高級別設置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 

境保護相關學科副學

士學位證書後，並具1

年以上主管機關列管

之公私場所或事業相

當類別之環境保護管

理或操作實務工作經

驗，且有證明文件。 

6.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專科學校或經教育

部承認之國外專科學

校非屬前款之理、

工、農、醫各學科副

學士學位證書後，並

具2年以上主管機關列

管之公私場所或事業

相當類別之環境保護

管理或操作實務工作

經驗，且有證明文

件。 

7. 經公私場所、事業、

污水下水道系統或毒

性化學物質製造、使

用及貯存場所推薦其

從業人員或負責人，

第24條第二項所為

之命令；並於事故

發生後進行調查檢

討，協助運作人製

作調查處理報告。 

7. 管理毒性化學物質

之標示清晰完整、

毒性化學物質安全

資料表置於運作場

所易取得之處。 

8. 管理其他與毒性化

學 物 質 製 造 、 使

用 、 貯 存 相 關 事

項。 

運作人兼有運送行為

時，除已設置丙級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外，甲級

或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應辦理第5條所定丙級

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應執

行之業務。 

 

 

【丙級專業技術管理人

員】就毒性化學物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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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一) 

毒性化

學物質

專業技

術管理

人員

(續) 

並具3年以上主管機關

列管之公私場所或事

業相當類別之環境保

護管理或操作實務工

作經驗，且有證明文

件。 

8. 領有各該類別之乙級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

人員合格證書後，並

具有2年以上主管機關

列管之公私場所或事

業相當類別之環境保

護管理或操作實務工

作經驗，且有證明文

件或符合第一款至第

三款規定。 

依前項第七款資格取得

合格證書者，僅得設置

於推薦之各該公私場

所、事業、污水下水道

系統或毒性化學物質製

造、使用及貯存場所。 

【乙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 

運送行為，應執行下列

業務： 

1. 協助運作人製作、

實施毒性化學物質

運送危害預防及應

變計畫。 

2. 發生「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 (註 )第24

條所定之運送事故

時，協助運作人辦

理事故通報、採取

緊急防治及必要之

防護、應變及善後

處理等處理措施。 

3. 協助運作人遵行主

管機關依「毒性化

學物質管理法」 (註 )

第24條第2項所為之

命令，並於運送事

故發生後進行調查

檢討，協助運作人

製 作 調 查 處 理 報

告。 

4. 運送車輛依規定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6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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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一) 

毒性化

學物質

專業技

術管理

人員

(續) 

1.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之環境工

程、環境科學、公害

防治或環境保護相關

學科副學士以上學位

證書。 

2.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

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之理、

工、農、醫各學科非

屬前款之副學士以上

學位證書。 

3.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工

業、農業、水產類科

畢業證書後，並具1年

以上主管機關列管之

公私場所或事業該相

當類別之環境保護管

理或操作實務工作經

驗，且有證明文件。 

設有即時追蹤系統

者，應確認系統維

持正常操作；監督

運送駕駛人隨車攜

帶文件、備具安全

裝備及懸掛或黏貼

運送工具標示。 

5. 管理其他與毒性化

學物質運送相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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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毒性化

學物質

專業技

術管理

人員

(續) 

4.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

證書後，並具2年以上

主管機關列管之公私

場所或事業該相當類

別之環境保護管理或

操作實務工作經驗，

且有證明文件。 

5. 經公私場所、事業、

污水下水道系統或毒

性化學物質製造、使

用及貯存場所推薦其

從業人員或負責人，

並具1年以上主管機關

列管之公私場所或事

業該相當類別之環境

保護管理或操作實務

工作經驗，且有證明

文件。 

依前項第五款資格取得

合格證書者，僅得設置

於推薦之各該公私場

所、事業、污水下水道

系統或毒性化學物質製

造、使用及貯存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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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設置標準 充選任資格 工作職掌 專職專任規定 法規條文 

(一) 

毒性化

學物質

專業技

術管理

人員

(續) 

【丙級毒性化學物質專業

技術管理人員】 

1.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畢業證書。 

2. 領有公立或立案之私

立國民中學以上畢業

證書後，並具2年以

上主管機關列管登記

之化學品運送實務工

作經驗，且有證明文

件。 

3. 經運送毒性化學物質

之運送人推薦其從業

人員，並具3年以上

運送化學品之實務工

作經驗，且有證明文

件。 

4. 領有交通部許可之訓

練單位辦理危險物品

運送相關之專業訓練

合格證明書。 

註：「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業於108年1月16日修正公布，名稱並修正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惟子法「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設置及管理辦法」(105年7月15日發布)尚未修訂，爰仍引用現行條文名稱及條次。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300070006000-1050715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300070006000-1050715

